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师教资源〔2020〕2 号

关于编排珠海校区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课表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了合理高效地安排珠海校区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的课程，

确保各开课单位教学任务的完成，将参照《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编排课

表的规定（试行）》（见附件）编排珠海校区课表，现将相关工作安排

通知如下。

一、 课表编排时间安排

根据北京校区和珠海校区以往学期课表编排的实际情况，现将珠

海校区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的课表编排工作安排如下。

1. 填报教学任务：2020 年 4 月 13 日～24 日（第 8-9 周）

各开课单位教务老师根据珠海校区各专业的招生规模和教学计

划，填写教学任务采集表，经本单位教学工作负责人审核后，将电子

版提交给教务部联系人。

2. 教学任务审核：2020 年 4 月 6 日～24 日（第 7-9 周）

珠海校区教学管理部门依据各专业培养方案，审核各开课单位提

交的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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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表编排：2020 年 4 月 27 日～5 月 22 日（第 10-13 周）

珠海校区教学管理部门根据“遵循教学规律、满足教师个性化教

学需求，合理均布学生学习强度，高效使用学校教学资源”的原则编

排珠海校区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课表。课表编排过程中如发生

对教学资源使用的冲突问题，珠海校区教学管理部门将与相关开课单

位协商解决。

4. 课表反馈及调整：2020 年 5 月 25 日～29 日（第 14 周）

教务部公布初步编排完成的珠海校区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

课表，征求各开课单位、任课教师及相关人员的意见。如果各开课单

位需要调整课表，本科生课表调整请联系赖曼莎老师处理，研究生课

表调整请联系邱海阳老师或范咏梅老师处理。

5. 课表公布：2020 年 6 月 1 日～5 日（第 15 周）

定稿后的课表，向各相关单位、全校教师和学生公布。

二、 注意事项

（一）关于教学周次

珠海校区 2020～2021 学年秋季学期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周为

1-16 周，考试周 17-18 周。本科生第 18 周周末开始军训。

（二）关于教学任务采集

教务部将依据培养方案将各开课单位承担的教学任务信息发送

给各开课单位教务老师，再由各开课单位教务老师协调安排任课教师，

建议优先安排各开课单位派驻或延聘至珠海校区工作的老师。



（三）关于课表初步编排完成后的调整需求

课表初步排定后，将不再做大范围的调整，且原则上不再更改课

程的相关信息。

如确因特殊原因，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含）前需要变更教学任

务的，请联系珠海校区相关老师处理；在 2020 年 5 月 30 日（含）后

需要变更课程安排的，请填写《北京师范大学课程调整申报表》，报

教务部批准后调整。

（四）关于教学单位的个性化排课要求

同一门公共必修课，在教学资源条件可以满足的情况下，应以“相

同时间段，平行班”方式安排。专业必修课不能安排在与本专业公共

必修课冲突的时间段。

由于珠海校区教学资源有限，在课程安排时不可能完全满足所有

任课教师对上课时间和上课地点的特殊要求。如遇特殊情况将参照校

本部实施的《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编排课表的规定（试行）》（见附件）

所列规定处理。

教务部联系人： 杨若欣 010-58807964

珠海校区联系人： 赖曼莎 0756-3621696 （本科生课程）

邱海阳 0756-3621550 （研究生课程）

范咏梅 0756-6126909 （研究生课程）

附件：《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编排课表的规定（试行）》

教务部

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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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编排课表的规定（试行）

为了维护教学秩序，统一管理和使用全校公共教学空间，合理利用现有教

学资源编排全校各教学单位的课表，避免教学活动中发生时间和场地方面的冲

突，保障课表编排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信息化和人性化，特作如下规定。

一、 课表编排的主管部门

全校的所有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夜大生的课表由教务部依据其对应

的教学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教学任务统一协调编排。

二、 课表编排的原则

以师生为本，合理配置资源。遵循教学规律，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有利

于学生的学习发展、有利于任课教师的授课。

以保障为本，积极开拓资源。保障教学的顺利开展，保障教育教学改革的

顺利实施，统筹调度、合理安排全校公共教学资源。

以效率为本，提升管理信息和服务手段。以信息化为手段，提高工作效率，

加大信息公开力度。

三、 课表编排的程序

编排新学期课表工作应于上一学期放假前完成，经教务部主任审批后颁布

执行。

教务部根据每学期的校历和公共资源情况，制定每学期的排课工作实施办

法，并向学校各教学主管部门发出排课通知，安排课表编排的时间和流程。

各开课单位填报教学任务，本单位主管负责人、教学主管部门负责人进行

审批。

教务部根据审核通过的教学任务编排课表，编排完成后向各教学主管部门

及各开课单位征求意见。

教务部将定稿的课表经主管领导审批后印制成册并发到各有关单位，向全

校教师和学生公布。

四、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教务部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


